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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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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金管銀票字第1040015413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「信託業辦理共同信託基金業務之行銷訂約資訊揭露

及風險管理應行注意事項」修正草案，依說明二修正後，

准予照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4年6月24日中託查字第1040000551號函。

二、所報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二條之說明，為完整敘明本次

修正理由，爰應修正為「本辦法第三條已修正證券主管機

關為主管機關，『並將應遵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之有

關規定，予以明定』，爰配合調整文字」。

三、另信託業者利用電子網際網路或電話語音等方式募集發行

共同信託基金，屬電子銀行業務範疇，爰除旨揭應行注意

事項外，請貴會轉知信託業者確實依「金融機構辦理電子

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」相關規定辦理以網路及電話

方式之募集發行事宜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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